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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金华-义乌-东阳市域轨道交通工程东阳市35kV体育馆线路施工便道森林植被恢复（重新比选）  第3页 共4页
	[bookmark: _GoBack]一、工程概况：
金华-义乌-东阳市域轨道交通工程东阳市35kV体育馆线路施工便道森林植被恢复：金义东市域轨道配套的施工便道项目，项目总用地面积0.5839公顷，建设内容为架设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工程35kv体育馆开关站电力线路时的施工便道及线下通道，总长约1000米，宽5-6米（不含边坡、挡墙）。具体招标内容以图纸、工程量清单、清单编制说明和技术要求为准。
二、编制依倨：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 50858-2013）；
3.《市政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GB50857-2013）；
4.《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版）》；
5. 招标文件、招标设计图纸、清单编制工作联系单等；
6.其他相关文件：
（1）浙建建﹝2018﹞61号《关于颁发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版）的通知》；
（2）浙建建发[2019 ]92号《关千增值税调整后我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及有关计价调整的通知》；
（3）国家及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计价文件。
三、工程量清单使用说明
1.合同计价方式
固定综合单价、固定综合合价和固定费率三种形式。
1.1.固定综合单价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及技术措施费清单中所填写的综合单价均已包括了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管理费、利润等相关费用，以及合同明示和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综合单价在合同执行期内固定不变。
1.2.固定综合合价
分部分项中合价包干项目在合同执行期内固定不变；技术措施费为合价包干的项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予调整。合价包干项目内涉及的实际工程量及费用由投标人根据图纸及现场踏勘自行确定。
1.3.固定费率
组织措施费以“人工费+机械费”为基数计算，投标费率在合同执行期内不作调整。
四、报价原则：
1.投标人在报价时应将投标人须知、技术规范、技术标准和要求、合同条件及设计图纸等文件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工程量清单不再重复或概列工程及材料的一般说明，在填写工程量清单的每一项的单价和合价时认真阅读理解本招标文件的有关章节规定。项目特征及工作内容应以清单开项为准，结合图纸及技术要求进行报价。如清单开项中有相应子目或图纸及技术要求中已有描述，除非出现设计图纸变更或业主原因造成相应工作的技术要求变化，否则视为相应投标单价已作综合考虑，合同执行过程中单价不作变更调整，合同文件另有约定的除外。投标人根据国家及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计价文件及招标资料、现场踏勘情况，完善并细化单价报价与单价分析。
2.投标人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材料、机械设备的提供、运输、拆卸、拼装等费用除非另有特别说明，否则视为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综合单价与总价之中。
3.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招标人因征地、动迁、雨污水管以外的管线搬迁等工作未能及时完成而造成工程现场使用延时，投标人应积极配合解决工程实施的矛盾，并对工程进度按规定进行调整，经监理签证、招标人批准同意后允许调整工期，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4.措施项目费
投标人根据招标施工图纸，结合招标人提供的措施项目清单及自身施工组织方案报价，投标人不得对清单的措施项目内容进行修改、删除，认为不发生的项目未填报的，视作报“0”。
5.安全文明施工费
按照《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版）》，相应费用以分部分项工程费与施工技术措施费项目中的“人工费+机械费”为取费基数，费率不得低于相应基准费率的90%（即施工取费费率的下限）计取。
6.规费
按照《关于颁发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版）的通知》，规费投标人根据法律法规及自身缴纳规费的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其投标费率，但在规费政策平稳过渡期内不得低于标准费率的30%。
7.不可竞争费用
编制投标报价时列入的不可竞争费用：税金。不可竞争费在编制投标报价时按本说明规定的标准计取，不得任意降低或提高标准。
7.1.税金
根据浙建建发[2019 ]92号《关千增值税调整后我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及有关计价调整的通知》及相关规定，税金以税前“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为计算基数，费率按9%。合同执行期间，因国家税收政策调整而影响到增值税税率的，增值税税率执行国家税收政策新税率。
五、编制说明：
1．总则
1.1.投标人在编制报价前，应综合考虑图纸及技术规范中所涉及的材料规格、质量以及施工工序等方面的所有要求和标准，并将所有的费用包括在有关的项目中。
2.分部分项清单
2.1.购土费用及运距投标人自行考虑在综合单价中，种植土按满足设计及技术标准与要求的土壤考虑。
    3.措施项目清单
3.1.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机械由投标人自行考虑，按“项”包干。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所有要求签字、盖章的地方，必须由规定的单位和人员签字盖章。
2.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包含工程量清单总说明）不得删除或涂改。
3.工程量清单计价格式中的所有需要填报的单价和合价，投标人均应填报，未填报的单价和合价，视为此项费用已包含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单价和合价中。
4.工程量清单中的综合单价采用四舍五入制，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字；计价单位为人民币“元”。
5.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主要技术标准及要求、规范规程标准和图纸一起使用。
6.本说明未尽事项，以计价规范、计价管理办法、工程量计算规范、招标文件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文件为准。






